


的设备的设计大改。 设计大改应按 ＣＣＡＲ－２１ 部第 ２１．３１０ 条要求重新申

请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

３． 要求

在 ＣＴＳＯ－Ｃ７７ｂ 生效之日或生效之后制造并欲使用本 ＣＴＳＯ 标记进行

标识的 ＡＰＵ，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功能

本 ＣＴＳＯ 标准适用于预期为支持航空器系统运行提供辅助电力、气

源、机械功率的燃气涡轮发动机。 本 ＣＴＳＯ 标准并不适用于预期为航空器

提供动力的燃气涡轮发动机，也不适用于 ＡＰＵ 在航空器上的安装设计。

ｂ．最低性能标准

ＡＰＵ 的设计和结构必须表明满足本 ＣＴＳＯ 附录 １ 的最低性能标准。

ｃ．偏离

如果采用替代或等效的符合性方法满足本 ＣＴＳＯ 规定的最低性能标

准的相关准则，申请人必须表明设备具有与本 ＣＴＳＯ 规定等效的安全水

平。 偏离处理按照 ＣＣＡＲ２１．３１０ 条（二）的规定执行。

４． 标记

ａ．按 ＣＣＡＲ２１．３１２ 条（四）规定，应在每台按本 ＣＴＳＯ 生产的设备上使

用防火铭牌永久清晰地标记以下信息：

（１）制造人的名称和地址；

（２）设备件号、序列号和型别代号；

（３）局方批准的 ＣＴＳＯ 号码（ＣＴＳＯ－Ｃ７７ｂ）。

ｂ．除按 ＣＣＡＲ２１．３１２ 条（四）规定外，应在每台按本 ＣＴＳＯ 生产的设备

上使用防火铭牌永久清晰的标记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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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最大允许干质量，精确到 ｋｇ（ ｌｂ）；

（２）燃油牌号和规格；

（３）滑油牌号和规格；

（４）Ⅰ类或Ⅱ类 ＡＰＵ。

ｃ．除了 ＣＣＡＲ２１．３１２ 条（四）规定外，每个易拆卸的部件和每个单独的

组件应使用永久性的方法至少标记件号。 所有标记应清晰易读。 ｄ．除满

足 ＣＣＡＲ２１．３１２ 条（四）规定外，如果 ＡＰＵ 中包含机载电子硬件和 ／ 或软

件，则件号必须包含硬件和软件的标识，或硬件和软件各采用一个单独的

件号标识。 不论以何种方式，必须有措施来显示更改状态。

注：按不同软件等级批准的相似软件版本必须用件号加以区分。

５． 资料要求

制造人必须向局方提供相关技术资料以支持设计和生产批准。 资料

包括 ＣＣＡＲ－２１ 第 ２１．３１０（三）３ 中规定的符合性声明和以下每份技术资料

的副本。

ａ．ＣＴＳＯ 项目资料，除满足 ＣＣＡＲ－２１ 第 ２１．３１０（三）的资料要求外，申

请人应在申请时提交以下第（１）项至第（３）项材料，并在设备批准前提交

第（４）项材料。

（１）符合性计划。 必须制定符合性计划来描述满足本 ＣＴＳＯ 附录 １ 中

最低性能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方法。 该计划必须确定设备中采用的所有新

颖或独特的设计特征，并需要按本 ＣＴＳＯ ３．ｃ 申请相对最低性能标准的偏

离。 还必须确定符合本 ＣＴＳＯ ５．ｂ 的鉴定资料和说明。

　 （ａ）符合性计划中应确定任何附加的性能要求。 例如局方认为必

要的分析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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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符合性计划中应确定需进行的试验，并明确需要局方目击的试

验。

（２）确保鉴定试验的硬件符合本 ＣＴＳＯ 设计要求的程序说明。

（３）生产设计更改控制程序说明，程序必须能处理所有级别的设计更

改。

（４）符合性检查单，以记录本 ＣＴＳＯ ５．ａ．（１）中所有要求的完成情况。

ｂ．ＣＴＳＯ 技术资料。 为符合 ＣＣＡＲ－２１ 第 ２１．３１０（三）１ 的要求，必须向

局方提交以下技术资料：

（１）制造人的 ＣＴＳＯ 鉴定资料，例如本 ＣＴＳＯ ５．ａ．（１）符合性计划中需

要提交的试验报告或分析材料。

（２）本 ＣＴＳＯ ５．ａ．（１）符合性计划中指定提交的材料和工艺规范。

（３）所有零件和设备的清单，包括对用于定义鉴定合格的 ＡＰＵ 设计

构型的相关图纸和软件设计数据的引述。

（４）ＡＰＵ 型别说明，需给定 ＡＰＵ 的额定值和使用限制，以表明对本

ＣＴＳＯ 要求的符合性。 该型别说明应包含附录 ２ 中列出的适用的信息。

（５）ＡＰＵ 的安装使用手册，至少包括如下信息：

　 （ａ）本 ＣＴＳＯ 附录 ３ 列出的适用的信息。

　 （ｂ）内容应能确保按照此安装程序安装 ＡＰＵ 后，设备仍符合本 ＣＴ⁃

ＳＯ 的要求。 必须指明所有安装限制条件，并以注释的方式包含以下声明：

“本设备取得 ＣＴＳＯＡ 所需的条件和试验是最低性能标准。 如欲将该

设备安装到特定型号或类别的航空器上，安装人有责任表明航空器安装条

件在本 ＣＴＳＯ 的要求范围内。 只有在获得局方的安装批准后，该设备方可

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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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包含 ＡＰＵ 持续适航文件的手册，若现有手册或 ＡＰＵ 定义发生更

改，则必须进行更新。 手册中应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ａ）“适航限制”章节应单独编排，并与文件的其它部分明显区分

开。 该节的内容必须规定强制更换时间、检查间隔以及为满足本 ＣＴＳＯ 而

要求的相关程序。

　 （ｂ）应提供本 ＣＴＳＯ 附录 ４ 中适用的信息。

　 （ｃ）如果有计划保证在为装有该 ＡＰＵ 的航空器颁发标准适航证之

前完成持续适航文件，则这些文件在 ＣＴＳＯ 批准时可以是不完备的。

　 （ｄ）与翻修或其它深度维修相关的持续适航文件或章节，可以推迟

至 ＡＰＵ 服役以后完善。 在此情况下，ＡＰＵ 型别说明中应注明禁止 ＡＰＵ 进

行相应的深度维修，直至手册中提供了该部分内容。

（７）必须按 ＣＣＡＲ２１ 部第 ２１．１４３ 条和第 ２１．３１０ 条（三）２ 的要求，对质

量控制系统进行描述。 其中应包含用来验收每件产品以保证符合本 ＣＴＳＯ

要求的功能试验规范。

（８）铭牌图纸。

ｃ．制造人资料，除直接提交给局方的资料外，还应准备如下技术资料

供适航部门评审：

（１）功能试验规范，用来验收每件产品以保证符合本 ＣＴＳＯ 的要求。

（２）所有定义设备构型和设备设计特征的图纸、规范、软件资料以及

尺寸、材料、工艺方面的信息，以符合本 ＣＴＳＯ 的最低性能标准。

（３）所有鉴定资料，包括试验大纲、试验报告、试验硬件构型控制资料

以及本 ＣＴＳＯ ５．ａ．（１）的符合性计划中规定的分析和 ５．ａ．（４）中的符合性检

查单。

—５—



（４）按本 ＣＴＳＯ ５．ａ．（３）的规定程序进行的所有设计更改及其批准证

据。

ｄ．提交给用户的资料

对于每一个欲接收一台或多台按本 ＣＴＳＯ 制造的 ＡＰＵ 的用户（例如

运营人或修理站），必须随设备一起向其提供本 ＣＴＳＯ 第 ５．ｂ．（４）条到第 ５．

ｂ．（６）条规定的技术资料副本及相关信息，以及关于持续适航、使用、正确

安装和审定的其他资料和信息。

６． 引用文件

（１）ＲＴＣＡ ／ ＤＯ－１６０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２） ＲＴＣＡ ／ ＤＯ－１７８Ｂ，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ＴＣＡ 文件可从以下地址订购：

ＲＴＣＡ Ｉｎｃ．，１１４０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ｖｅｎｕｅ， Ｎ．Ｗ．，Ｓｕｉｔｅ １０２０，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２００３６．

也可通过网站订购副本：ｗｗｗ．ｒｔｃａ．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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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ＡＰＵ 的最低性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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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目的

本附录规定了 ＡＰＵ 的最低性能标准。

２．０ 范围

本附录包括两类 ＡＰＵ，它们的定义如下：

２．１ Ⅰ类 ＡＰＵ 是指能满足本附录 ４．０ 到 ７．０ 节要求的 ＡＰＵ。

２．２ Ⅱ类 ＡＰＵ 是指能满足本附录 ４．０ 到 ６．０ 节要求的 ＡＰＵ。

３．０ 定义

３．１ 附件传动装置。 作为 ＡＰＵ 的一部分而提供的驱动轴或附件安装

座，用以提取功率来驱动 ＡＰＵ 或其相关系统运行所需的附件、部件。

３．２ ＡＰＵ。 不为航空器的飞行提供直接动力，而是提供轴功率和 ／ 或压

缩空气的燃气涡轮动力装置。

３．３ 叶片。 压气机或涡轮转子中的能量转换部件，可以是整体或分体

式设计。

３．４ 压缩空气。 ＡＰＵ 提供的用于做功的压缩气体，可以从动力段压气

机提取或由单独的负载压气机供给。

３．５ 包容性。 ＡＰＵ 对因转子系统失效造成的所有高能转子碎片的包

容能力。

３．６ 危险转子级。 在本附录 ６．８．２ 节所描述的转速和温度条件下，安

全裕度最小的压气机和涡轮转子级。

３．７ 表明。 按照本 ＣＴＳＯ 指定条件，通过物理试验来证明符合相关要

求。

３．８ 高能转子。 破裂时会产生高能碎片的旋转部件或组件。

３．９ 重要件。 失效可能会对 ＡＰＵ 工作完整性造成不利影响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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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 最大允许转速。 正常工作的 ＡＰＵ 在过载或瞬态中可能遇到的最

大转速，该转速通过安装的安全装置进行限制。

３．１１ 最高允许温度。 正常工作的 ＡＰＵ 在过载或瞬态中可能遇到的最

高排气温度（ＥＧＴ）或者涡轮进口温度（ＴＩＴ）。

３．１２ 一般件。 不是重要件的零件。

３．１３ 型别。 指定 ＡＰＵ 型号的每种独特构型。

３．１４ 输出接口。 ＡＰＵ 供航空器提取轴功率的安装接口和提取压缩空

气的法兰接口。

３．１５ 额定输出。 在静止、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下，经批准的可长期

输出的轴功率和 ／ 或压缩空气。

３．１６ 额定转速。 对于指定的转子系统，该转速为经批准的最大转速。

ＡＰＵ 能够在该转速下进行额定输出。

３．１７ 额定温度。 ＡＰＵ 在额定输出及额定转速状态下，涡轮进口或排

气的最高燃气温度。

３．１８ 转子。 包括叶片在内的旋转部件或组件，不包括附件驱动轴和

齿轮。

３．１９ 起动。 从 ＡＰＵ 运转或起动机扭矩的初始状态达到稳定转速和温

度的加速过程，期间不超出经批准的各项限制。

３．２０ 验证。 通过表明和 ／ 或分析的方式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符合相

关要求。

３．２１ 型号。 同一系列所有 ＡＰＵ 的总称，是在同一基本型 ＡＰＵ 上改进

或改变结构发展起来的。

４．０ 一般要求：总则

—０１—



４．１ ＡＰＵ 额定值和使用限制

ＡＰＵ 额定值和使用限制必须通过试验或分析来进行验证，并且包含

在 ＡＰＵ 型别说明中。

４．２ 材料

每种材料必须符合经批准的规范。 ＡＰＵ 所用材料的适用性和耐久性

必须建立在经验和 ／ 或试验的基础上。

４．３ 耐用性

所有零件的结构、布局和安装必须确保其能在本附录 ４ 的持续适航文

件中规定的检查时间间隔内连续安全工作。

４．４ 工作特性

４．４．１ 必须验证 ＡＰＵ 工作特性的完整包线。 ＡＰＵ 在其整个工作包线

中应能正常起动和工作并不会出现有害影响（例如失速、喘振或熄火）。

４．４．２ 在负“ｇ”状态下工作。 必须在型别说明中规定 ＡＰＵ 在负“ｇ”状

态下，不引起危害故障的最长工作时间，并通过试验或分析来验证。

４．４．３ 必须提供工作包线内进口温度、引气、排气背压、进口压力恢复、

冲压比对转速、输出功率、空气流量、排气温度、压比等性能参数的影响。

４．５ ＡＰＵ 控制系统

４．５．１ ＡＰＵ 控制系统的设计必须保证在声明的工作条件下能实现预

期的功能，并且自动维持 ＡＰＵ 的工作转速和燃气温度在声明的限制范围

内。

４．５． ２ 在已声明的环境条件下，包括电磁干扰（ＥＭＩ）、高能辐射场

（ＨＩＲＦ）和闪电（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ＰＵ 控制系统功能不会受到有害的影响。 已鉴

定的系统限制应在安装手册中给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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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仪表规定

４．６．１ ＡＰＵ 必须有措施能够为保证其持续安全运行所需的仪表提供

信号，以保证不超出所确立的 ＡＰＵ 限制，同时符合航空器的安装要求。

４．６．２ 除本附录 ４．６．１ 节中提到的仪表要求外，还可提供监控 ＡＰＵ 工

作状态的自动特征。

４．７ 极限姿态运行

必须表明 ＡＰＵ 能在安装说明中规定的极限姿态内正常工作。

４．８ 安装载荷

必须确定最大静态载荷和动态载荷。 包括由于 ＡＰＵ 卡滞产生的载

荷、叶片故障条件下的不平衡载荷和临界振动幅值与频率产生的载荷，这

些载荷可能在整个 ＡＰＵ 正常工作范围内由 ＡＰＵ 从安装点传给机身。

４．９ 飞行载荷

ＡＰＵ 安装节和相关的 ＡＰＵ 结构必须能够承受以下载荷：

４．９．１ 规定的限制载荷并且没有永久变形。

４．９．２ 规定的极限载荷并且没有破坏，但可以出现永久变形。

４．１０ 可达性

ＡＰＵ 的设计必须允许对 ＡＰＵ 运转所需的每个附件进行检查、调整或

更换。

５．０ 详细要求：所有 ＡＰＵ 的设计和构造

５．１ 安全分析

必须通过分析的方法表明，任何可能的故障或单点或多重失效，不会

导致 ＡＰＵ 出现下列情况：

５．１．１ 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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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 破裂（危险碎片穿透机匣飞出）；

５．１．３ 产生高于本附录 ４．８ 节所指定的极限载荷；

５．１．４ 失去停车能力；

５．１．５ 引气中有不可接受的有毒物质浓度；

５．１．６ 高能碎片喷射，如从 ＡＰＵ 排气口处喷出转子或转子碎片。

５．２ 防火

５．２．１ ＡＰＵ 的设计和构造及所用的材料必须使正常工作或者失效状

态期间着火或火焰蔓延的可能性降至最小，并且必须将着火的影响降至最

低。

５．２．２ 除了本附录 ５．２．３ 和 ５．２．４ 节的规定之外，留存或输运易燃液体

的每一外部管路、接头和其他部件，必须至少是耐火的。 这些部件必须有

防护或置于安全防护装置内以防止泄露的易燃液体被点燃。

５．２．３ 属于 ＡＰＵ 及与 ＡＰＵ 相连的易燃液体油箱、相关关断措施和支

架结构必须是防火的或用防火罩防护，除非被火烧坏后不会引起易燃液体

泄漏或溅出。

５．２．４ 用于防火墙的 ＡＰＵ 部件，其结构必须是：

（ａ）防火的；

（ｂ）构造上不会使任何超过危险量的空气、液体或火焰绕过或穿过防

火墙；

（ｃ）防腐蚀的。

５．２．５ ＡＰＵ 的安装结构或者安装节必须通过自身构造或用防火罩防

护来实现防火。

５．２．６ 位于指定火区的 ＡＰＵ 控制系统零件，必须验证火焰对这些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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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不会导致本附录 ５．１ 节所示的后果。

５．２．７ 必须通过排泄和通风的方法防止 ＡＰＵ 内易燃液体和蒸气的有

害量的积聚。

５．２．８ 任何容易或者具有潜在产生静电、放电、闪电释放或者其它电流

的部件、单元、设备和附件，必须设计和构造成电气接地，以使可能出现易

燃液体或蒸汽的外部区域被点燃的风险降至最低。

５．３ 进气系统

５．３．１ 置于 ＡＰＵ 进气道内输送易燃液体的管道、接头及附件应从设计

上保证从它们泄漏出来的易燃液体不会进入进气气流。 连接外部排泄口

的管路必须加装防护措施。

５．３．２ 必须验证进气空气压降和进气堵塞对 ＡＰＵ 工作的影响。 进气

畸变限制必须在安装说明书中指明。

５．３．３ 如果进气道作为 ＡＰＵ 的一部分提供，则其必须是防火的。

５．４ 润滑系统

５．４．１ 润滑系统在本附录 ４．７ 节中指定的所有 ＡＰＵ 工作姿态和本附录

４．４ 节规定的整个工作包线内，必须能正常工作。 批准的滑油牌号必须写

入 ＡＰＵ 型别说明。

５．４．２ 如果润滑系统作为 ＡＰＵ 的一部分提供，则必须配备至少一个可

接近的放油嘴，以使润滑系统能够安全放泄，并有手动或自动装置确保其

锁定在关闭位置。

５．４．３ 随 ＡＰＵ 一起提供的滑油箱或集油池，必须具有以下特征：

（ａ）足够的膨胀空间。

（ｂ）当 ＡＰＵ 处于正常地面姿态时，油箱加油口的位置必须避免因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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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而注满滑油箱膨胀空间的可能性。

（ｃ）设置在膨胀空间顶部的通气口，在本附录 ４．７ 节所规定的整个极

限姿态范围内及本附录 ４．４ 节规定的整个正常工作包线内，通气必须是有

效的。 通气口的大小须适应预期的空中最大上升率和下降率。

（ｄ）滑油箱必须能够承受超出在本附录 ４．４ 节规定的整个正常工作包线

内及本附录 ４．９ 节所规定的载荷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最大压差 ３４．５ｋＰａ（５ｐｓｉ）的

压差。

（ｅ）ＡＰＵ 处于正常地面姿态时，有确定油箱油位的合适方法。

５．４．４ ＡＰＵ 润滑系统中应装有滑油滤，其构造和安装必须使得在该滑

油滤完全堵塞的情况下，滑油仍能以允许的流量通过旁路流经润滑系统的

其余部分。 应安装油滤即将旁通指示器。

５．５ 燃油系统

５．５．１ 必须建立并在 ＡＰＵ 型别说明中写入 ＡＰＵ 正常工作时流入其燃

油系统中的燃油规格、流量、压力和温度范围、以及装置正常工作所需的燃

油过滤精度。

５．５．２ ＡＰＵ 需提供排泄口以防止假起动时出现燃油积聚，燃油系统排

泄应能同外部排泄管路连接。

５．６ 排气系统

５．６．１ ＡＰＵ 排气系统的设计和构造必须防止排气泄漏到航空器内。

５．６．２ 排气管必须选用防火和耐腐蚀材料。

５．７ 冷却

存在温度限制要求的部件必须确定工作温度限制，并将该工作温度限

制写入安装说明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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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超转安全装置

对于用于防止出现危险超转情况的超转安全装置，必须采取措施确保

其能正常工作。

５．９ 转子包容性

对于每一个高能 ＡＰＵ 转子，ＡＰＵ 的设计必须能包容以下情况中的一

种：

５．９．１ 本附录 ６．８．３（ａ）中指定的最大叶片碎片；

５．９．２ 本附录 ６．８．３（ｂ）中指定的轮毂失效产生的最大动能碎片。

５．１０ 振动

ＡＰＵ 的设计和构造必须保证 ＡＰＵ 在规定的整个工作包线（包括指定

的进气畸变极限）内正常工作，而不使压气机、涡轮和其他高应力零件产

生对自身和其他部件有害的振动应力。

５．１１ 寿命限制

必须按局方批准的程序确定 ＡＰＵ 所有转子的使用寿命限制。 该使用

寿命限制是典型 ＡＰＵ 使用状态下最大允许起动－停车应力循环数（低循

环疲劳）或小时数。 一个起动－停车应力循环应至少包含 ＡＰＵ 起动、在特

定功率下运行和停车。

５．１２ 引气污染

对于提供引气的 ＡＰＵ，申请人必须：

５．１２．１ 在安装说明书中提供引气中所含的由 ＡＰＵ 产生的污染物的特

征参数。

５．１２．２ 如果进气道作为ＡＰＵ 的一部分提供，则需验证在本附录第５．３．３ 节

中规定的防火要求下，该进气道不会释放危险量的有毒气体到引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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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 持续转动

必须在安装说明中规定 ＡＰＵ 在任一方向持续转动的限制。

６．０ 详细要求：所有 ＡＰＵ 型号验证

６．１ 总则

这部分要求适用于Ⅰ类 ＡＰＵ 和Ⅱ类 ＡＰＵ。

６．２ 校准试验

６．２．１ 为确定 ＡＰＵ 的性能特性（输出轴功率和 ／ 或引气），必须在进行

本附录 ６．３ 指定的持久试验之前，进行校准试验。

６．２．２ 在本附录 ６．３ 声明的持久试验之后，必须进行 ＡＰＵ 功率（输出

轴功率和 ／ 或引气）检查。 必须确定在持久试验中功率特性参数的任何变

化。 这些数据必须能够表明，在额定输出状态 ＡＰＵ 没有超出所声明的限

制。

６．３ 持久试验

６．３．１ ＡＰＵ 必须成功地完成本节所规定的 １５０ｈ 的持久试验。 其中额

定输出期间，转速和燃气温度控制装置必须将这些参数维持在指定的精度

内。 该额定输出是指经批准的轴功率和压气机引气的最大输出。

６．３．２ 试验阶段。 必须按下列次序进行 ２０ 个阶段，每个阶段 ７．５ｈ 的试

验：

（ａ）在额定输出或以上状态运转 ５ｍｉｎ，空载状态运转 ５ｍｉｎ，在额定输

出或以上状态运转 １ｈ，空载状态运转 ５ｍｉｎ。

（ｂ）在额定输出或以上状态运转 ５ｍｉｎ，空载状态运转 ５ｍｉｎ，在 ７５％额

定输出运转 １ｈ，空载状态运转 ５ｍｉｎ。

（ｃ）在额定输出或以上状态运转 ５ｍｉｎ，空载状态运转 ５ｍｉｎ，在额定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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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或以上状态运转 １ｈ，空载状态运转 ５ｍｉｎ。

（ｄ）在额定输出或以上状态运转 ５ｍｉｎ，空载状态运转 ５ｍｉｎ，在 ５０％额

定输出运转 １ｈ，空载状态运转 ５ｍｉｎ。

（ｅ）在额定输出或以上状态运转 ５ｍｉｎ，空载状态运转 ５ｍｉｎ，在额定输

出或以上状态运转 １ｈ，空载状态运转 ５ｍｉｎ。

（ ｆ）在额定输出或以上状态运转 ５ｍｉｎ，空载状态运转 ５ｍｉｎ，在 ２５％额

定输出运转 １ｈ，空载状态运转 ５ｍｉｎ。

６．３．３ 试验条件。 持久试验过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ａ）转速。 持久试验中的额定输出状态，每个转子的转速应不低于额

定转速。 持久试验的其他状态不需要转子维持在某一特定转速。

（ｂ）温度。 规定的温度限制，包括额定涡轮进口或排气温度以及滑油

温度，都必须在持久试验额定输出运转期间，验证受影响的部件的温度维

持在规定的温度限制或以上。 在试验过程中，可控制进气温度，使之与涡

轮温度、转速和功率输出相匹配，以避免温度、转速或功率超出限制。

（ｃ）压力。 在持久试验额定输出状态，滑油和燃油压力必须维持在最

小限制压力。

６．３．４ 调整、修理或更换零件。 在持久试验过程中，可以修理和更换一

般件或少量调节不需要分解的重要件。 持久试验中重要件不应修理或更

换。

６．３．５ 起动。 必须进行至少 １００ 次的起动试验，其中 ２５ 次起动必须在

停车至少 ２ 小时后进行。

６．４ 分解检查

在完成本附录 ６．３ 节持久试验和 ６．２．２ 节重新校准试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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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１ ＡＰＵ 必须完全分解。

６．４．２ 必须详细检查每个零件，关键尺寸必须复检。

６．４．３ 按照本 ＣＴＳＯ ５．ｂ．（６）的持续适航文件要求，每个 ＡＰＵ 部件必须

合格，并能安装在 ＡＰＵ 上继续使用。

６．５ 限制设备的功能试验

如果提供参数限制设备，该设备必须在 ＡＰＵ 上或专用试验台上成功

进行 １０ 次功能试验而无故障出现。

６．６ 超转试验

不满足本附录 ５．９．２ 节包容性要求的 ＡＰＵ 必须进行整机超转试验。

试验必须表明所有压气机和涡轮转子能在比本附录 ６．６．１ 或 ６．６．２ 节中指

定工作条件下的转速还要高的转速下工作 ５ｍｉｎ。 该试验必须在本附录 ６．

６．２ 节中故障时的涡轮进口或排气温度下完成。

６．６．１ 转速为额定转速的 １１５％。

６．６．２ 下列（ａ）或（ｂ）任一适用的转速：

（ａ）如果超转保护装置是 ＡＰＵ 的一部分，则不小于最高转速的

１０５％，其中最高转速对应于任一 ＡＰＵ 控制系统单点失效所导致的最高转

速。

（ｂ）如果超转保护装置不是 ＡＰＵ 的一部分，最高转速取决于（ ｉ）或

（ ｉｉ）：

（ ｉ）ＡＰＵ 控制系统的任一单点失效。

（ ｉｉ）ＡＰＵ 任一可能的组合失效。

６．７ 超温试验

不满足本附录 ５．９．２ 节包容性要求的 ＡＰＵ 必须进行整机超温试验。

—９１—



该试验必须表明所有涡轮转子能在涡轮进口温度或排气温度高于额定涡

轮进口温度或排气温度至少 ４２℃ （７５ ℉）条件下至少工作 ５ｍｉｎ，试验转速

不低于额定转速。 本试验可以结合本附录 ６．６ 节的超转试验一起进行。

６．８ 包容性

６．８．１ 必须在本附录 ６．８．２、６．８．３ 和 ６．８．４ 节的条件下通过试验、分析或

两者结合（如本附录 ６．８．１（ ａ）和 ６．８．１（ｂ）节所述）来验证每个高能转子

（危险的或非危险的）符合本附录 ５．９ 节的要求。

（ａ）每个危险的压气机和涡轮转子组件必须通过 ＡＰＵ 试验来验证，

也可仅通过分析、部件试验、台架试验或几项相结合来验证，前提是这些方

法已经经过 ＡＰＵ 试验的验证。

（ｂ）非危险转子可以通过已验证的分析来验证。

６．８．２ 在下列转速和温度条件下表明包容性：

（ａ）可能由 ＡＰＵ 控制系统任何单点失效引起的最高转速。

（ｂ）包容的部件温度应不低于 ＡＰＵ 在额定输出状态的温度。

６．８．３ 包容性必须通过以下（ａ）或（ｂ）来验证：

（ａ）下列条件下的叶片包容性：

（ ｉ）对于离心式压气机和径向涡轮，一个完整的叶片，除非已验证叶片

小面积失效更易于发生。

（ ｉｉ）对于轴流式压气机或涡轮转子，在最外层的固定榫槽处失效的叶

片碎片，或者整体叶盘转子叶片的至少 ８０％。

（ｂ）下列条件下的轮毂包容性：

（ ｉ）对于所有型号的压气机和涡轮，产生最大平动动能的失效所导致

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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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４ 必须表明满足下列要求：

（ａ）不会产生持续的外部着火。

（ｂ）不会击穿 ＡＰＵ 机匣，径向释放危害性高能碎片

６．９ 电子控制部件

对装有电子控制系统的 ＡＰＵ，电子控制部件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６．９．１ 本附录 ４．４ 节所声明的环境条件的可接受性必须根据航空无线

电技术委员会文件 ＲＴＣＡ ／ ＤＯ－ １６０Ｄ（《机载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程

序》，第 ４ 版，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发布，或最新版本）或局方认可的方法进行

验证。

６．９．２ 如果适用，所有相关软件必须按航空无线电技术委员会文件

ＲＴＣＡ ／ ＤＯ－１７８Ｂ（《机载系统和设备合格审定中的软件考虑》，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发布，或最新版本）或局方认可的方法进行开发。

７．０ 详细要求：Ⅰ类 ＡＰＵ：附加要求

７．１ 总则

这部分内容只适用于Ⅰ类 ＡＰＵ。

７．２ 防冰

７．２．１ 当 ＡＰＵ 在 ＣＣＡＲ－２５ 部附录 Ｃ 指定的结冰包线内运行时，其设

计和结构必须能防止由于冰积聚引起的大幅度功率损失或停车。

７．２．２ 必须通过试验、分析或两者相结合的方法验证 ＡＰＵ 在本附录 ７．

２．１ 节的条件下能正常工作。 任何使用限制都必须在安装说明书中予以

说明。

７．３ 外物吸入 ７．３．１ 必须验证可能进入 ＡＰＵ 的外物，如水、冰、沙尘、砾

石和其他硬物等不会对 ＡＰＵ 运转产生危害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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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２ 必须在安装说明中给出任何认为有必要采取的措施，用于在运

行时为外物吸入或其影响提供足够的防护。

７．４ 自动停车

若具有自动停车功能，则必须采取相关措施限制自动停车在空中导致

有潜在危害后果的失效。

７．５ 点火系统

必须通过试验或分析，或两者相结合的方法验证点火系统能在持续适

航文件所规定的检查和维护周期中满意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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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ＡＰＵ 型别说明

１．０ 本 ＣＴＳＯ ５．ｂ．（４）要求的型别说明中必须包含以下适用的内容。

１．１ 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１．２ 件号、序列号和型别名称。

１．３ 批准的类别。

１．４ 最大允许干质量，最小精确到 ｋｇ（ ｌｂ）。

１．５ 标准海平面大气条件下的下列性能和限制：

１．５．１ 额定输出轴功率（如果适用）。

１．５．２ 额定输出转速（如果适用）。

１．５．３ 额定输出时最高涡轮进口温度或排气温度。

１．５．４ 最大允许转速。

１．５．５ 最高允许涡轮进口温度或排气温度。

１．５．６ 最小压气机引气流量（如果适用）。

１．５．７ 最小压气机引气压比（如果适用）。

１．５．８ 额定输出时最大燃料消耗量。

１．６ 额定输出时温度和转速控制精度。

１．７ 在负“ｇ”状态下，ＡＰＵ 不会发生危害性故障的最长持续工作时间。

１．８ 下列的润滑系统规格：

１．８．１ 滑油牌号，等级和规格。

１．８．２ 最大滑油消耗率。

１．８．３ 最高滑油进口温度。

１．８．４ 最低滑油进口压力（如果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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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 进口滑油流量（如果适用）。

１．８．６ 最大滑油系统出口压力（如果适用）。

１．９ 下列燃油系统规格：

１．９．１ 燃油牌号，等级和规格。

１．９．２ 最低燃油进口压力。

１．９．３ 最高和最低燃油进口温度。

１．９．４ 进口燃油流量。

１．９．５ 燃油滤类型及过滤精度，以保护 ＡＰＵ 燃油系统不受燃油中异物

颗粒的影响。

１．９．６ 防止燃油滤结冰的方法（如果适用）。

１．１０ 排气接口能够承受的最大载荷，包括剪切力、轴向力和悬臂力矩。

１．１１ 输出轴的结构、旋转方向和主功率输出轴安装座的最大允许悬臂力

矩（如果适用）。

１．１２ 压气机引气接口能够承受的最大载荷，包括剪切力、轴向力和悬臂力矩。

１．１３ 以下附件传动系统规格：

１．１３．１ 传动轴和安装座的结构。

１．１３．２ 传动轴的旋转方向。

１．１３．３ 最大静扭矩。

１．１３．４ 额定扭矩。

１．１３．５ 附件传动轴同动力涡轮的传动比。

１．１３．６ 安装座能够承受的最大悬臂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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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３ ＡＰＵ 安装和使用说明手册

１．０ 本 ＣＴＳＯ ５．ｂ．（５）（ａ）要求的手册中必须包含本附录中适用的内容。

１．１ 与航空器的物理界面和功能界面的定义，以及对这些界面的限制条

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１．１．１ 性能。

１．１．２ 冷却系统。

１．１．３ 进气系统。

１．１．４ 排气系统。

１．１．５ 安装系统。

１．１．６ 燃油系统。

１．１．７ 润滑系统。

１．１．８ 电气系统。

１．１．９ 起动系统。

１．１．１０ 引气系统。

１．１．１１ 附件传动。

１．１．１２ 驾驶舱界面（仪表和控制）。

１．１．１３ 安全和保护装置。

１．２ 上述子系统部分应包括，但不仅限于：

１．２．１ 包括极端姿态限制和环境条件在内的 ＡＰＵ 工作包线，在工作包

线内 ＡＰＵ 可以起动，且运行时间不受限制。

１．２．２ ＡＰＵ 安装结构和相关 ＡＰＵ 结构的限制载荷和极限载荷。

１．２．３ 规定部件及其周围环境的最高允许温度限制，以及在此限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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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散热率。 如果适用，为满足冷却试验安装要求的每一个热电偶类型和安

装位置都必须指定，并提供环境温度传感器的说明。

１．２．４ 空气管路接口能承受的最大载荷，包括剪切力、轴向力和悬臂力

矩。

１．２．５ 以下进气指标：

　 　 ａ． 最大的进气压降。

　 　 ｂ． ＡＰＵ 进气畸变限制。

　 　 ｃ． 进气压降对额定功率的影响。

　 　 ｄ． 防止外物吸入的设备。

１．２．６ 滑油滤类型及过滤精度，以保护 ＡＰＵ 润滑系统不受滑油中异物

颗粒的影响。

１．２．７ 最大散热率。

１．２．８ 可用滑油量。

１．２．９ 正常和慢车工作时的滑油压力限制。

１．２．１０ 非 ＡＰＵ 供油部件的润滑系统说明。

１．２．１１ 整体式滑油冷却系统的使用限制（如适用）。

１．２．１２ 排气系统最大背压，及背压变化对功率输出的影响。

１．２．１３ 任何正常持续工作期间，ＡＰＵ 可能产生的最大传导和辐射电磁

干扰。

２．０ ＡＰＵ 部件、系统以及安装运行的基本控制和运行信息，描述起动、运

行、试验及停车的方法，包括所有使用的特殊程序及限制。

３．０ 确定本附录 １．１、１．２ 中数据的安装条件，安装条件需详细指定航空器

工作特性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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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拆箱、启封、验收检查、起吊和附件安装及任何必要检查的正确程序。

５．０ 不属于所声明 ＡＰＵ 构型的一部分，但安装在 ＡＰＵ 上或由其驱动的航

空器零件和设备的可接受的安装条件，并验证这些条件对于 ＡＰＵ 的安全

运行是可接受的。

６．０ 应提供以下适用的图纸：

６．０．１ ＡＰＵ 安装图，包括总体尺寸、包线定义、安装界面、维护界面、和

主要部件标识。

６．０．２ ＡＰＵ 主要外部附件的轮廓图，包括总体尺寸。

６．０．３ 电气系统电路原理图，包括界面接口。

６．０．４ 其他系统原理图，如空气系统、润滑系统、燃油系统和通风和排

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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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４ ＡＰＵ 持续适航文件

１．０ 本 ＣＴＳＯ ５．ｂ．（６）（ｂ）要求的手册中必须包含本附录中适用的内容。

１．１ ＡＰＵ 及其部件、系统和安装的描述。

１．２ 维护资料。 包括勤务点、油箱容量、集油池、采用的液体牌号、适用于

各系统的压力、润滑点的位置、使用的润滑剂及维护所需设备等的详细情

况。

１．３ ＡＰＵ 每个零件的定检计划，包括推荐进行清洗、检查、调整、测试和润

滑的周期及检查等级、适用的磨损容差和这期间推荐进行的其他工作。 还

须包括必要引用的适航限制章节。 如果合适，应提供一份检查程序，检查

程序中包含检查周期。

１．４ 排故信息。 描述可能出现的故障以及如何诊断和排除这些故障。

１．５ 拆卸和更换零件以及分解装配的顺序和方法，及过程中所需采取的必

要预防措施。 并提供准确的地面操作、装箱和运输的说明。

１．６ 清洗和检测说明。 包括要用到的材料和设备及其使用方法、预防措施

和检测方法。

１．７ 磨损或不合格零部件的详细修理方法，以及如何确定必须进行更换的

鉴定标准。 并提供所有相关的装配和间隙的详细资料。

１．８ 测试说明，包含测试设备和仪器的说明。

１．９ 储存准备的说明，包括任何储存限制。

１．１０ 维护所需的工具和设备清单，以及它们的使用方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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